
广州市中食安泓爱心公益基金会

项目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广州市中食安泓爱心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公益项目的管

理，确保项目运行的合法、合规、合理，实现项目的预期目标，维护基金会、捐赠方和受

益方的合法权益，科学确定项目，提高实施效果，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民政部关

于印发<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的通知》等规定和本基金会章程，结

合基金会实际运作的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会业务范围内的慈善公益项目的管理；

第二章 项目立项

第三条 项目的立项与管理工作须符合基金会宗旨和章程的有关规定，项目立项应当

充分考虑项目的公益性、专业性、可持续性、社会效益等。

（一）项目必须符合基金会基于自身业务范围和使命愿景。项目内容的设计需具备良

好的公益性；

（二）项目应具备良好的专业性，具备在专门领域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与能力；

（三）项目应力争具备一定的可持续性或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努力保障持续性的资

金投入和受助方的持续性发展；

（四）项目应具备良好的社会效益，基于项目所产出的成果，可以在相关领域中产生

持续的社会影响。

第四条 基金会应确保项目立项和选择执行方的合理性。

第五条 立项应执行下列规定。



（一）项目申请

1、捐赠者有明确捐赠用途并向本基金会提出申请；

2、捐赠者无指定捐赠用途的，由本会根据业务范围提出正式申请；

（二）项目审核与批准

1、所有项目申请都需经过审核；

2、由秘书处项目负责人对项目建议书进行审核和筛选，与合作方进行沟通、协商，

并辅导合作方对项目建议书进行调整；

3、项目立项前要经过实地考察或其他方式充分论证后方可提交秘书长和理事长审议；

4、所有项目均需经过基金会秘书处审议，由基金会理事长批准。

（三）项目立项批准后基金会与合作方/受捐方签订捐赠协议，捐赠协议应当保存在

项目档案中。

第六条 对于本基金会自主设立的项目，应制定详细可行的项目实施方案。根据不同

的公益领域，项目应遵循公平、 公正的原则，按照实际情况设立受益人的具体筛选标准

及机制。

第七条 如有必要，项目实施方案可报有关专业机构进行评估，提交项目可行性报告。

第三章 项目实施管理

第八条 严格合法合规实施项目，坚决杜绝违规操作；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原则，

严禁徇私舞弊，不得利用关联关系损害慈善组织、受益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九条 项目专业化管理。由专人对项目实施进行全过程监管，负责整个项目的日常

管理，检查验收，定期汇报，确保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资金流转按预算执行、项目效果

按绩效输出。



第十条 项目实施预算制。制订项目年度执行计划及预算，报基金会负责人批准；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关键因素发生重大变化，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可适度调整项目执行计

划，报基金会负责人审批。

第十一条 项目执行过程中需要保存项目进展及相关材料，并完成存档工作。

第十二条 定期进行项目阶段性工作总结，及时向基金会负责人汇报项目实施进展完

成情况。

第十三条 充分挖掘项目成果，供项目有效传播，唤醒公众对公益事业的热情，促进

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美好进步。

第四章 项目检查管理

第十四条 项目负责人按年度提交项目总结报告到秘书处，由秘书处报理事会批准，

评估项目执行进展情况。

第十五条 项目实施过程中及结束后，项目负责人提交项目报告到秘书处由秘书长、

理事长进行评估验收，根据标准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等级。经评估验收项目为不合格

的，造成严重损失或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除组织项目返工以达到合格外，还要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追究项目负责人的责任。

第十六条 项目实施结束后，项目负责人须向基金会提出项目报告，并报秘书长批准。

所有项目文件由项目部统一备案，并在本会档案管理系统中备份。

第十七条 基金会重大公益项目计划应按照有关规定，向业务主管单位、登记管理机

关事先报备。

第十八条 项目接受年度审计和专项审计监督。



第五章 项目资金管理

第十九条 本会依据项目合作协议条款、经费预算、检查与验收结果等资料，向项目

实施单位拨付项目资金，项目实施单位向本会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

第二十条 本会项目部应对项目实施单位的执行情况与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并向秘书处和理事会汇报项目阶段性或项目完结财务报告；

第二十一条 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接受上级财政部门、业务主管部门、登记机关

和本会监事会的检查与监督，项目负责人应积极配合并提供有关材料。

第六章 项目信息管理

第二十二条 本会对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各种数据与信息实行制度化、平台化管理。

第二十三条 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的信息管理，确保项目数据的及时准确，适时对项

目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并形成书面报告，上报本会项目部；

第二十四条 本会项目部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利用本会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

慈善中国网站及其他媒体向社会公布项目进展及成效。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如本制度制定的依据发生变更的，自其变更生效之日起，本制度的相关

条款相应地予以变更。

第二十六条 本制度由本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制度经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0年12月28日起执

行。

广州市中食安泓爱心公益基金会

2020 年 12 月 28 日


